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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夢瑣言》四家點校訛文商榷 

薛雅文* 

【摘要】 

孫光憲《北夢瑣言》北宋初刊刻原為三十卷，今傳本均止二十卷，

是亡佚十分嚴重。而通行二十卷本，諸家版本亦較複雜，故清季文獻學

家繆荃孫曾對其進行輯校。繆氏自謂輯刻《雲自在龕叢書》時，是用

《稗海》本及吳枚庵、劉燕庭兩家鈔本對盧見曾《雅雨堂叢書》本進行

校勘，再由《太平廣記》、《茅亭客話》、《通鑑注》中輯出逸文四卷。

繆氏校勘、輯錄數量不少，頗值得肯定，然亦不盡完善。近代為《北夢

瑣言》點校有林艾園、賈二強、俞鋼、李一飛四家，雖較繆氏刻本後出

轉精，但筆者取諸校讀，發現仍存有若干訛文待處理。經本文論證，四

家點校本可商榷者有三：其一，確實仍有十八條三十二處訛文；其二，

未充分利用宋初諸家史籍他校；其三，未多方參考當代學者研究成果佐

證。故而有如弒君者為「朱友恭」非「朱友諒」、桂州節度觀察使是 

 
* 明道大學中華文化與傳播學系專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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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賨」非「馬爾」、延王是「戒丕」非「丕」等之嚴重訛誤。凡此，

應有助於還原《北夢瑣言》一書之正確內容。 

關鍵詞：孫光憲、北夢瑣言、古籍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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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孫光憲《北夢瑣言》序稱「凡纂得事成三十卷」，據《崇文總目》、

《郡齋讀書志》袁本、《直齋書錄解題》及《宋史》本傳等早期文獻記

載，所見確實三十卷。唯今日所見諸家版本僅存二十卷，是在流傳過程

中有三分之一卷數散佚，而且傳世諸版本亦較為複雜；即同是二十卷

本，內容亦有割裂錯置與字句訛誤情形，此乃因宋代原刻本已亡佚，今

日所見二十卷通行諸刻本、鈔本皆出自明、清人之手；明人刻書復多草

率，故而產生不少訛誤，凡此均有待從事文獻整理者做輯校。 

首先，對其進行輯校是清季文獻學名家繆荃孫。繆氏自謂輯刻《雲

自在龕叢書》是用《稗海》本及吳枚庵、劉燕庭兩家鈔本對盧見曾《雅

雨堂叢書》1本進行校勘，再由《太平廣記》、《茅亭客話》、《通鑑注》

中輯出逸文四卷。繆氏校勘甚勤、輯錄數量不少，值得肯定，然不盡完

善。故近代有林艾園2、賈二強3、俞鋼4、李一飛5等人，先後點校整理出

版，是目前學界常使用之主要點校本。四家先後點校，目的均為補正《北

夢瑣言》因流傳過程所產生之訛誤，然亦囿於主、客觀因素，仍存有若

干瑕疵。四家中林氏、賈氏、李氏三人皆以《雲自在龕叢書》為底本主

校，所得雖較繆氏輯刻本後出而轉精；晚出之賈、李二人，亦多有補正

林艾園點校之不足，惟尚存若干瑕疵難免；俞鋼雖不以《雲自在龕叢書》

為底本主校，但其點校《拜經樓鈔本》亦存有若干應校未校之瑕疵。蓋

 
1 宋‧孫光憲，《北夢瑣言》（據清乾隆間德州盧氏刊《雅雨堂叢書》本）。 
2 宋‧孫光憲撰，林艾園校點，《北夢瑣言》，《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 宋‧孫光憲撰，賈二強點校，《北夢瑣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38）

（北京：中華書局，2002）。 
4 宋‧孫光憲撰，俞鋼整理，《北夢瑣言》，《全宋筆記》第 1 編（鄭州：

大象出版社，2003）。 
5 宋‧孫光憲撰，李一飛整理，《北夢瑣言》，《全唐五代筆記》第 4 冊（西

安：三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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繆氏輯刻雖曾參校《太平廣記》，但仍局限於以明代刻本、鈔本進行對

校，故無法有效突破瓶頸；晚出四家能廣採《新唐書》等史料及宋人稗

史說部，故能補正繆氏輯刻本若干闕失。惜四家參考宋初典籍史書不夠

全備，如《冊府元龜》、《舊五代史》等未見引用，以故仍存有若干訛

文待商榷。6 

筆者素期待《北夢瑣言》一書之早日完善，遂取四家點校本校讀，

發現與散見其他典籍引用此書或所記同一事仍存有各別之異文，孰是孰

非，均有待研究釐清。茲限於篇幅，僅就四家均未釐清者十八條撰文商

榷，冀望對完善《北夢瑣言》能有所助益。而此十八條雖說筆者於大量

文獻史料中耙梳所得，惟若知前輩學者已先發表，為不掠人之美，特安

排章節處理，且方便讀者參考。 

二、點校本與參校典籍 

（一）四家點校本 

〔清〕繆氏輯刻，在古刻本、鈔本中雖屬較佳版本，然亦存在若干

瑕疵，故今人繼而整理點校《北夢瑣言》有林艾園、賈二強、俞鋼、李

一飛等人，分別在四家不同出版社發行。本篇訛文商榷，係針對林校、

賈校、俞校、李校四家點校中共同存在疏失為之釐清。茲亦從四家出版

「凡例」扼要簡介如下： 

 
6 《北夢瑣言》與《舊五代史》、《冊府元龜》、《資治通鑒》等書所記同

一事會有互補，可佐證參校。房銳《孫光憲與北夢瑣言研究》第四章第一

節：「唐五代史籍是《北夢瑣言》最重要的文獻來源之一。孫光憲廣泛涉

獵這些史籍，擇優而取，從而增強了作品的信實度。」又云：「五代實錄

保存了唐末至五代後周之際豐富的原始資料，為宋人編撰史書提供了較為

堅實的基礎。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實錄已先後亡佚。但令人欣慰的是，

它們的部分內容卻借《舊五代史》、《冊府元龜》、《資治通鑒》、《北

夢瑣言》等書間接保留了下來。」 
 房銳，《孫光憲與北夢瑣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93。 



《北夢瑣言》四家點校訛文商榷 43

1. 林艾園點校本（簡稱林校） 

林艾園點校，收錄於《宋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初版。此書用1959年中華書局斷句本為底本，林艾園點校過程

中，自謂參閱《稗海》本、《雅雨堂叢書》本、浙江圖書館藏文瀾閣《四

庫全書》丁氏補鈔本、上海圖書館藏吳氏《拜經樓舊鈔本》，並對《雲

自在龕叢書》本進行校勘，且糾正斷句本誤排之處。又據傅增湘校吳氏

拜經樓舊鈔本後所作〈校《北夢瑣言》跋〉，比對過《雅雨堂》本與吳

氏《拜經樓舊鈔本》。書末附有孫道明、盧見曾、盧文弨諸家書目序跋

及吳氏拜經樓舊鈔本卷二十原標題目錄十五條，以便對照。可知其用力

甚勤，值得肯定。 

2. 賈二強點校本（簡稱賈校） 

賈二強點校，收錄在《唐宋史料筆記叢刊》中，中華書局2002年版。

賈氏自謂以《雲自在龕叢書》本作為底本，復以傅增湘所校明萬曆刊本

主校，並用《稗海》本、《雅雨堂叢書》本及1961年中華書局修訂點校

本《太平廣記》和其他有關文獻覆校，並參考林艾園校點本校記。逸文

四卷則以1960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斷句本校定後擬加標題，並用中華

書局修訂本《太平廣記》覆校，還補注《太平廣記》給諸篇原加之標題。

此外，從《東原錄》、《類說》等宋元明人稗史說部補輯逸文二十條，

加上林艾園從《太平廣記》所輯〈王氏女〉一條，為《雲自在龕叢書》

本遺漏，編為逸文補遺。可知賈校有參考、補正林艾園點校之不足。 

3. 俞鋼點校本（簡稱俞校） 

俞鋼點校整理，收入由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第一編，

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俞氏自謂以上海圖書館藏《拜經樓舊鈔本》為底

本，校以《稗海》本、《雅雨堂叢書》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雲

自在龕叢書》本等。集外佚文五卷，收錄《雲自在龕叢書》本所附佚文

四卷，用人民文學出版社本《太平廣記》重作校訂，另外一卷佚文，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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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林艾園、陳尚君等輯佚所得，去其重複，並補入出自《佩文韻府》卷

十七和《施元之注蘇詩》卷七〈射潮〉一條，合編而成。可知俞校亦有

參考林艾園點校本。 

4. 李一飛點校本（簡稱李校） 

李一飛整理，收錄於陶敏主編《全唐五代筆記》第四冊，三秦出版

社2012年版。李氏自謂以《雲自在龕叢書》本為底本，校以明萬曆刻本

（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內有傅增湘校語）、《稗海》本、《雅雨堂叢

書》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並以《太平廣記》、《唐語林》、《類

說》、《紺珠集》諸書，編為二十四卷。新輯佚文編號二十八至六十三，

共三十六條為「補遺」，附於第二十四卷之末。筆者檢校其新輯佚文，

賈二強點校本二十一條全數在內，俞鋼整理本〈射潮〉和〈龍巢飜〉二

條未見，餘十八條亦在其內。此外，十五條則與房銳《孫光憲與北夢瑣

言研究》第七章第二節〈新輯佚文〉悉數相同。李一飛整理時有參考賈

二強點校本及房銳專書，似未參考俞鋼整理本。但其輯補佚文總數，在

四家中最多，校勘成果，在四家中亦最優。惜對陳尚君、房銳所述及訛

誤部分，似未納入研究。 

（二）參校典籍 

1. 古籍刻本與鈔本 

林校、賈校、俞校、李校四家點校本，除俞鋼採用吳氏《拜經樓鈔

本》（本文簡稱吳本）為底本外，其餘三家均以繆氏《雲自在龕叢書》

本為底本，故下文凡引用《北夢瑣言》文句，亦採用《雲自在龕叢書》

本。主要參校古籍刻本與鈔本，除坊間常見之商濬本（本文簡稱商本）、

雅雨堂本（本文簡稱盧本）外，復以典藏於臺北國家圖書館中三部善本

佐證，一是明萬曆元年（1573）括蒼山人鈔本7（本文簡稱明鈔）、二是

 
7 宋‧孫光憲，《北夢瑣言》（據臺北國家圖書館（索書號為 08286）明萬曆

元年（1573）括蒼山人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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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藍格鈔本8（本文簡稱藍鈔）、三是原北平圖書館典藏明刊本9（本文

簡稱明刊）。 

此外，《北夢瑣言》尚有《四庫全書》本。據《提要》云云，知錄

自「雅雨堂」刊本。既錄自「雅雨堂」，且是後出，故不列入參校。 

圖書校勘，或主張異文校，而在校勘記中說明即可。此說固可行，

但學術論文貴在求真求善，宜容有更多討論餘地，亦不得不稍作論證。

且《北夢瑣言》經後人傳鈔、翻刻，恐因校勘不精或增削出現新訛誤，

固非孫光憲本意，此亦有待持其他善本以及相關典籍史料相互讎校而臻

於完善。 

〔明〕陳繼儒〈隱湖題跋敘〉： 

吾友毛子晉，負泥古之癖，凡人有未見書，百方購訪，如縋海鑿

山，以求寶藏。得，即手自鈔寫，糾訛謬，補遺亡，即蛛絲鼠壤，

風雨潤濕之所糜敗者，一一整頓之。10 

再據〔清〕張之洞〈勸刻書說〉所言： 

但刻書必須不惜重費，延聘通人，甄擇祕籍，詳校精雕刻書不擇佳

惡，輸佳而讐校，猶糜費也。其書終古不廢，則刻書之人終古不泯。……

且刻書者，傳先哲之精蘊，啟後學之困蒙，亦利濟之先務、積善

之雅談也。11 

據此，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明萬曆元年括蒼山人鈔本、明藍格鈔本

與目前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代管之明刊本等《北夢瑣言》應納為參校

重要版本，方能達到陳繼如讚譽毛晉整理古籍文獻「糾訛謬，補遺亡」

 
8 宋‧孫光憲，《北夢瑣言》（據臺北國家圖書館（索書號為 08287）明藍格

鈔本）。 
9 宋‧孫光憲，《北夢瑣言》（據臺北國家圖書館代管原北平圖書館「明刊

本」）；原由臺北國家圖書館托管，其索書號為 08285。 
10 明‧陳繼儒，〈隱湖題跋敘〉（臺北：新文豐出版社，《叢書集成續編》，

1989），第 5 冊，頁 635。 
11 清‧張之洞撰，〈勸刻書說〉，清‧范希曾補正，蒙文通校點，《書目答

問補正》（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附錄一「別錄目」，

頁 341-342。 



東華漢學‧第36期‧2022年12月 

 

46

精校之謹慎態度，以及張之洞所言須力求「詳校精雕」方能「傳先哲之

精蘊，啟後學之困蒙」。此等刻本與鈔本文獻典藏在臺北國家圖書館可

資參考之古籍善本，上文云及點校之四家學者並未參考，或許不方便參

考，殊為可惜。 

2. 參校史料 

《北夢瑣言》成書，孫光憲序有詳實說明，謂：「僕生自岷峨，官

於荊郢，咸京故事，每愧面牆，游處之間，專於博訪。頃逢故鳳翔楊玭

少尹，多話秦中平時舊說，常記於心。他日渚宮見元澄中允，款狎笑語，

多符其說。……厥後每聆一事，末敢孤信，三復參校，然始濡亳。」今

書中常見「得於某某」、「聞於某某」、「某某細話之」、「某某備言

之」等語，均是得諸交游之證。而孫光憲謂「每聆一事，末敢孤信，三

復參校，然始濡亳。」是著述頗為慎重其事。筆者檢核其所記同一事，

泰半與《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冊府元龜》、《太平御覽》、

《資治通鑑》、《資治通鑑考異》等相侔。《舊五代史》、《新五代史》、

《冊府元龜》、《太平御覽》、《資治通鑑》、《資治通鑑考異》等成

書之時，編纂者生於宋初尚能目睹所謂「五代實錄」。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一〈薛史全採各朝實錄〉中指出： 

可見五代諸帝本各有實錄，薛居正即本之以成書，故一年之內即

能告成。12 

陳垣《影印明本冊府元龜序》： 

《冊府》所採大抵以正史為主，間及經子，不採說部。……當其

修《冊府》時，唐五代各朝實錄存者尚眾。13 

陳尚君〈清輯《舊五代史》平質〉： 

成書于《薛史》前的孫光憲《北夢瑣言》……曾充分利用五代實

錄以成書，與《薛史》屬同源之書。14 
 

12 清‧趙翼撰，曹光甫校點，《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一，《趙翼全集》第 1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頁 382。 

13 陳垣，《陳垣學術論文集》第 2 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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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所謂「五代實錄」已佚，故於商榷四家點校《北夢瑣言》訛文，

亦斟酌引用上述諸家史料作為佐證。 

3. 其他參校材料 

《北夢瑣言》序稱三十卷，北宋初刊刻確實為三十卷，今傳本均止二

十卷，且宋原刻本已不可見，所見二十卷諸刻本、鈔本皆出自明、清人之

手；明人刻書復多草率，故而產生不少訛誤。所幸宋人稗史說部，如《太

平廣記》、《詩話總龜》、《唐詩紀事》、《唐語林》、《東原錄》、《類

說》、《紺珠集》等，存留《北夢瑣言》宋刻本若干材料，林校、賈校、

俞校、李校等人均從此輯錄出佚文，是亦可斟酌採用作為參校佐證。 

此外，當代學者如陳尚君、房銳、薛雅文等人，其研究成果有可補

四家不足者，為期能完善《北夢瑣言》一書，亦將納入下文「三、林校

賈校俞校李校訛文商榷」中，另立章節處理。 

三、林校賈校俞校李校訛文商榷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首〈序〉： 

欲讀書必先精校書，校之未精而遽讀，恐讀亦多誤矣。15 

治學者特重擇善本研讀，而善本之完善，須藉由從事文獻整理者持

續不斷精校，方能確實嘉惠士子。如何精校？古籍校勘方法，學者公認

以陳垣「對校、本校、他校、理校」四例為可行。16本單元即以陳垣氏

四例，針對林校、賈校、俞校、李校四家點校《北夢瑣言》一書共同仍

未釐清之訛文十八條三十二處，進行學術論證。 

 
14 陳尚君，《陳尚君自選集》（廣西：廣西師範大學，2000），頁 273。 
15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臺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60），頁 2。 
16 陳垣的校勘方法論主要體現在《校勘學釋例》卷六〈校法四例〉。〈校法

四例〉包括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四種，雖然是校勘《元典章》

一書所用的方法，但基本上是對歷代校勘方法的歸納和總結，因此四例一

經提出，很快為學術界所接受和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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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已見《舊五代史新輯會證》云及者 

1. 唐王祝給事，名家子，以剛鯁自任，仍以所尚垂訓子孫，嫌人柔弱（一

作懦）。又素有物力，殖利極豐。（《北夢瑣言》卷第九「王給事剛鯁」） 

本條有一處訛文，林校、賈校、俞校、李校四家點校皆未出校記。

「唐王祝給事」，正確應作「柷」。陳尚君《舊五代史新輯會證》卷十

四云：「王柷，（《北夢瑣言》）通行本誤作『王祝』。」17按：商本、

明刊、明鈔、藍鈔、吳本、盧本雖均作「祝」。唯《新唐書》卷七十二

〈表第十二中‧宰世系二中〉：「柷，字不耀，給事中。」18又卷一百

八十七〈王珙傳〉：「珙殺給事中王柷等十餘人。……柷者，故為常州

刺史，避難江湖，帝聞剛鯁，以給事中召，道出陝，珙謂且柄任，厚禮

之。柷鄙其武暴，不降意。既宴，盛列珍器音樂，珙請於柷曰：『僕今

日得在子弟列，大賜也。』三請，柷不答。珙勃然曰：『天子召公，公

不可留此。』遂罷，遣吏就道殺之，族其家，投諸河，以溺死聞。帝不

能詰。」19《新唐書》兩處均作「柷」，歐陽脩著書時猶能目睹晚唐五

代實錄，故知作「柷」是。此以他校判定之。 

2. 時護駕朱友諒等聚兵殿庭，訴以衣食不足，帝方勞諭，友諒引兵升殿，

帝顛仆入內，軍士躡而追之。帝叱曰：「反耶！」友諒曰：「臣非敢

無禮，奉元帥之令。」帝奔入御廚，以庖人之刀斬數輩，竟為亂兵所

害。……又以朱友諒、氏叔琮扇動軍情，誅朱友諒、氏叔琮，以成濟

之罪歸之。友諒等臨刑訴天曰：「天若有知，他日亦當如我。」（《北

夢瑣言》卷第十五「昭宗遇弒」） 

本條有六處訛文，林校、賈校、俞校、李校四家點校皆未出校記。

六處云及「友諒」，「諒」，正確應是「恭」。陳尚君《舊五代史新輯

 
17 陳尚君輯纂，《舊五代史新輯會證》（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頁 399。 
18 宋‧歐陽脩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 2617。 
19 同前註，頁 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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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證》卷十九引《舊五代史考異》卷一：「考《歐陽史》、《通鑑》俱

作友恭，而《北夢瑣言》作友諒，殊誤。」20按：商本、明刊、明鈔、

藍鈔、吳本、盧本雖均作「諒」。唯考諸多家史料均作「恭」。如《舊

五代史》卷十九〈朱友恭傳〉：「天祐初，昭宗東遷洛邑，徵拜左龍虎

統軍，以衛宮闕。尋與氏叔琮同受太祖密旨，弒昭宗於洛陽宮。既而太

祖自河中至，責以慢於軍政，貶崖州司戶，仍復其本姓，與氏叔琮同日

賜死。」21又同卷〈氏叔琮傳〉：「天祐元年八月，與朱友恭同受太祖

密旨，弒昭宗於大內。既而責以軍政不理，貶白州司戶。尋賜自盡。叔

琮將死，呼曰：『賣我性命，欲塞天下之謗，其如神理何！』」22《新

五代史》卷四十三〈李振傳〉：「（梁）太祖之弒昭宗也，遣振至京師

與朱友恭、氏叔琮謀之。昭宗崩，太祖問振所以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

『昔晉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歸罪友

恭等而殺之。」23又卷四十三〈李彥威傳〉：「（太祖）陰遣敬翔至洛，

告彥威與氏叔琮等，使行弒逆。」24又卷四十三〈氏叔琮傳〉：「太祖

遣叔琮與李彥威等弒昭宗，已而殺之。」25李彥威，即朱友恭。彥威少

事梁太祖，為人穎悟，善揣人意，太祖憐之，因畜為己子，冒姓朱氏，

初名克讓，後改為友恭。另《冊府元龜》卷一百六十六〈帝王部‧招懷〉

亦作「朱友恭」。26據此，可知作「恭」是。弒君，何等大事！況且朱

溫為塞天下口，歸罪叔琮、友恭等而殺之；叔琮將死，呼曰：「賣我性

命，欲塞天下之謗，其如神理何！」當日勢必沸沸揚揚。故據趙翼考證，

其《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一〈薛史書法迴護處〉云：「按李彥威、氏叔

 
20 陳尚君輯纂，《舊五代史新輯會證》，頁 499。按：此處質疑，清‧邵晉涵：

《舊五代史考異》已先言之，中華書局 1976 年 5 月版《舊五代史》頁 257
亦曾引用，因陳尚君先我已言，故仍歸陳尚君。 

21 宋‧薛居正等撰，《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257。 
22 同前註，頁 256。 
23 宋‧歐陽脩等撰，《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2016），頁 470。 
24 同前註，頁 469。 
25 宋‧歐陽脩等撰，《新五代史》，頁 468。 
26 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香港：中華書局，1960），頁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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琮等傳，溫既遷唐昭宗於洛，陰遣敬翔至洛，令彥威、叔琮行弒。」27

又云：「《歐史》則直書溫遣朱友恭、氏叔琮、蔣玄暉等行弒，昭宗

崩。」28王欽若、司馬光、歐陽脩等著書皆謂「朱友恭」，肯定所見晚

唐五代實錄如此。筆者認為此事孫光憲有聞，必慎重求證，所記當不會

有誤。今《北夢瑣言》既作「友諒」，應是明人刻書草率致誤。此以他

校與理校判定之。 

3. 亂離以來，官爵過濫，封王作輔，狗尾續貂。天成初，桂州節度觀察

使馬爾，即湖南馬殷之弟，本無功德，品秩已高，制詞云：「爾名尊

四輔，位冠三師。既非品秩升遷，難以井田增益。」……（《北夢瑣

言》卷第十八「無官酬勛」） 

本條有二處訛文（其一見下文（四）筆者新發現者），林校、賈校、

俞校、李校四家點校皆未出校記。「桂州節度觀察使馬爾」，「馬爾」，

正確是「馬賨」。陳尚君《舊五代史新輯會證》：「馬爾，即馬賨之

誤。」29按：商本、明刊、明鈔、藍鈔、吳本、盧本雖均作「馬爾」。

唯諸史料均作「馬賨」。《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劉建鋒傳〉：「殷弟

賨，沈勇知書史，從孫儒為盜，晚事楊行密為黑雲軍使。」30《舊五代

史》卷三十一〈莊宗紀〉：「癸巳，以靜江軍節度使、扶風郡王馬賨為

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依前靜江軍節度使。」31又卷三十七〈明宗紀〉：

「壬子，靜江軍節度使、桂州管內觀察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扶風

郡王馬賨加食邑實封。」32《新五代史》卷六十六〈楚世家〉：「初，

孫儒敗於宣州，殷弟賨為楊行密所執，行密收儒餘兵為黑雲都，以賨為

指揮使。」33另《冊府元龜》卷一百七十八〈帝王部‧姑息三〉：「明

 
27 清‧趙翼撰，曹光甫校點，《廿二史劄記》，頁 382。 
28 清‧趙翼撰，曹光甫校點，《廿二史劄記》，頁 383。 
29 陳尚君輯纂，《舊五代史新輯會證》，頁 1077。 
30 宋‧歐陽脩等撰，《新唐書》，頁 5482。 
31 宋‧薛居正等撰，《舊五代史》，頁 433。 
32 宋‧薛居正等撰，《舊五代史》，頁 512。 
33 宋‧歐陽脩等撰，《新五代史》，頁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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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天成元年十月壬子，制：叶盟輔國功臣、靜江軍節度使、桂管內觀察

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使持節桂州諸軍事守

桂州刺史、上柱國、扶風郡王、食邑六千戶馬賨，可加食邑一千戶，食

實封一百戶。」34可知作「賨」是，作「爾」衍制詞云「爾名」而誤。

此係以他校判定之。 

4. 任圜昆弟五人，曰圜、圓、圖、回、團，雍穆有裕，風采俱異。圜美

姿容，有口辨，負籌略。……（《北夢瑣言》卷第十八「安重誨枉殺

任圜」） 

本條有二處訛文（其一見下文（四）筆者新發現者），林校、賈校、

俞校、李校四家點校皆未出校記。「曰圜、圓、圖、回、團」，「圓」，

正確應是「囧」。陳尚君《舊五代史新輯會證》卷六十七引《山右石刻

叢編》卷九收姚崇休天祐十九年撰〈唐故代州刺史任公尊夫人高氏墓誌

銘〉云：「昆季五人，莫不懽奉慈嚴，敬祇甘滑。長曰圖，皇歷典郡；

次曰回，皇累字人；三曰圜，副起復於重藩；四曰團，遵抑奪於雄府；

五曰囧，方晦居於禮制。」高氏即圜母，天祐十六年卒，年六十九。所

敘五兄弟名及次序，最可憑信。35按：商本、明刊、明鈔、藍鈔、吳本、

盧本雖均作「圓」。考諸《冊府元龜》卷三百〈外戚部‧選尚〉：「任

團，父茂弘，避地太原，奏授西河令。有子五人，曰圖、曰圜、團、囧，

風彩俱異，武皇愛之，以宗女妻團，歷代、憲二郡刺史。」36又卷七百

八十三作〈總錄部‧兄弟齊名〉：「任圖，京兆三原人。祖清，成都省。

考茂弘，避地太原，奏授西河令。有子五人，曰圖、囬、圜、團、囧，

風彩俱異，圜位平章事。」37又卷八百五十三〈總錄部‧姻好〉：「任

圜，世為京兆三原人。祖清，成都少尹。考茂弘，乾符末選授夏縣主簿，

避地太原，（奏授）西河令。有子五人，曰圖、團、囧，雍睦有裕，風

 
34 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頁 2142。 
35 陳尚君，《舊五代史新輯會證》，頁 2085。 
36 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頁 3535。 
37 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頁 9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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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俱異，太祖愛之，以宗女妻團，因任圖代、憲二郡守。囧，交城令。」38

綜合比對《冊府元龜》三處史料，均無名「圓」者。《冊府元龜》材料

據晚唐五代實錄編輯而成，可信度甚高。《北夢瑣言》將「囧」誤作「圓」，

筆者認為係明人刻書草率而誤。此以他校判定之。 

（二）已見《孫光憲與北夢瑣言研究》論及者 

1. 大中年，洪州處士陳陶者，有逸才，歌詩中似負神仙之術，或露王霸

之說，雖文章之士，亦未足憑，而以詩見志，乃宣父之遺訓也。其詩

句云：「江湖水深淺，不足掉鯨尾。」……又云：「一鼎雄雌金液火，

十年寒暑鹿霓衣。」（《北夢瑣言》卷第五「陳陶癖書」） 

本條共有二處訛文，林校、賈校、俞校、李校四家點校皆未出校記。

「江湖水深淺」，「深淺」，正確應是「清淺」。房銳《孫光憲與北夢

瑣言研究》謂《詩話總龜》前集卷四六「隱逸門」引《北夢瑣言》、《唐

詩紀事》卷六十〈陳陶〉條引《北夢瑣言》作「江湖水清淺」，「清淺

二字似更切合詩意。」39按：商本、明刊、明鈔、藍鈔、吳本、盧本雖

均作「深淺」，房銳之說可從。除《詩話總龜》40、《唐詩紀事》41所引

外，《全唐詩》引《北夢瑣言》亦作「清淺」（第21冊，卷746，頁8494）。

「深淺」，意謂或深或淺，無法肯定其為水淺。下句云「不足掉鯨尾」，

當因水淺故也，作「清淺」更能切合詩意。且《詩話總龜》、《唐詩紀

事》所引《北夢瑣言》是宋刻本，可信度當勝過明代刻本。此係以他校

與理校判定之。 

 
38 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頁 10142。按，茂弘五子，《冊府元龜》

卷八百五十三宋本作「圖、回、團、囧」，明本作「圖、團、囧」，均有

遺漏。而卷七百八十三作「圖、囬、圜、團、囧」，五子完整無缺。 
39 房銳，《孫光憲與北夢瑣言研究》「附錄《北夢瑣言》訂誤」，頁 204。 
40 宋‧阮閱編，周本淳校，《詩話總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頁 438。 
41 宋‧計有功編，王仲鏞著，《唐詩紀事校箋》（四川：巴蜀書社，1989），

頁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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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十年寒暑鹿霓衣」，「鹿霓」，正確應是「鹿麑」。房銳謂：

「《詩話總龜》、《唐詩紀事》作『十年寒暑鹿麑衣』，『鹿麑衣』似

亦勝過『鹿霓衣』。當據以改正。」42按：商本、明刊、明鈔、藍鈔、

吳本、盧本雖均作「鹿霓」，房銳之說可從。查檢「鹿霓」一詞，唐詩

未曾使用43，考諸《詩話總龜》44、《唐詩紀事》45及《全唐詩》（第21

冊，卷746，頁8494）引《北夢瑣言》確實均作「鹿麑」，三書應有所

本。且《北夢瑣言》卷七「唐相國鄭綮」條「鹿麑寒入來」句，亦有用

「鹿麑」一詞，故知作「霓」係形音皆近之誤。「霓衣」、「霓裳」詞

彙，唐詩雖有使用。若謂「鹿霓衣」即「霓衣」，甚為勉強。因本條所

引「一鼎雄雌金液火，十年寒暑鹿麑衣。」係針對清寒道士而言，上句

謂其謹守一爐火鍊丹之殷勤，下句言其十年但披一件鹿麑皮衣之簡樸。

用幼鹿皮製成衣服，彼時隱士或術士往往著之。「霓衣」，一般指神

仙衣裳，相傳神仙以雲霓為衣裳。《楚辭‧九歌‧少司命》：「青雲

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46若指道士衣服亦可，但都是形容

其飄拂輕柔之華麗衣裳，顯然與「洪州處士陳陶者」此時身分不符。

故實際仍以「鹿麑」為是。且《詩話總龜》、《唐詩紀事》所引《北

夢瑣言》是宋刻本，可信度當勝過明代刻本。此以本校、他校與理校判

定之。 

 
42 房銳，《孫光憲與北夢瑣言研究》，頁 204。 
43 筆者曾以「鹿皮」、「鹿麑」為關鍵詞檢索東吳大學《全唐詩》光碟，唐

代均有詩人使用。而以「鹿霓」為關鍵詞檢索，則無資料呈現，顯然「鹿

霓」一詞，在唐人詩中並未被使用。 
44 宋‧阮閱編，周本淳校，《詩話總龜》，頁 438。 
45 宋‧計有功編，王仲鏞著，《唐詩紀事校箋》，頁 1650。 
46 屈原等著，黃靈庚集校，《楚辭集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頁 486。 



東華漢學‧第36期‧2022年12月 

 

54

2. 或一日，上謂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詐宣朕令旨不接儒生，儒生

多懦，恐鈍志相染。朕方知之，頗駭其事。今此皇子方幼，出臨大藩，

故選儒雅，賴其裨佐。今聞此姦險，豈朕之所望也？（《北夢瑣言》

卷第十八「明宗睿相」） 

本條有一處訛文，林校、賈校、俞校、李校四家點校皆未出校記。

「今聞此姦險」，「姦險」，正確應作「姦險之言」。房銳《孫光憲與

北夢瑣言研究》謂「今聞此姦險，豈朕之所望也」句不夠完整，可據

《舊五代史》，在「今聞此姦險」後，補上「之言」二字。47按：商本、

明刊、明鈔、藍鈔、吳本、盧本雖均作「姦險」。唯「姦險」而止，語

意未了。考諸《舊五代史》卷五十一〈秦王從榮傳〉：「今聞此姦險之

言」。48《資治通鑒》卷二百七十六〈後唐紀五〉：「今奸人所言乃如

此！」49似可增補「之言」二字，房銳之說可從。此處孫光憲或許隨筆

行文，但亦不排除明人刻書所脫。既有不同，宜出校記。此以他校與理

校判定之。 

3. 上撫髀歎曰：「朕從戎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時，騎軍不過七千﹔先皇

帝與汴軍校戰，自始至終，馬數纔萬。今有鐵馬三萬五千，不能使九

州混一，是吾養卒練士將帥之不至也。老者馬將奈何！」（《北夢瑣

言》卷第二十「見馬撫髀」） 

本條有二處訛文（其一見下文（四）筆者新發現者），林校、賈校、

俞校、李校四家點校皆未出校記。「老者馬將奈何」，「老者」，正確

是「吾老矣」。房銳《孫光憲與北夢瑣言研究》據《舊五代史》卷四十

四〈明宗紀第十〉、《通曆》卷一三〈後唐明宗〉、《冊府元龜》卷四

八四〈邦計部‧經費〉均作「吾老矣，馬將奈何。」云：「據此，此句

 
47 房銳，《孫光憲與北夢瑣言研究》，頁 206。 
48 宋‧薛居正等撰，《舊五代史》，頁 693。 
49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頁 9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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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改為『（吾）老矣，馬將奈何。』」50按：商本、吳本、盧本雖均作

「老者」。唯「老者」，語意不明，且語氣欠缺。查證《舊五代史》51及

《冊府元龜》52屬實，房銳之說可從。本條係以他校判定之。 

4. 上聖體乖和，馮道對寢膳之間，動思調衛。因指御前果實曰：「如食

桃不康，翌日見李而思戒可也。」初，上因御李，暴得風虛之疾。馮

道不敢斥言，因奏事諷悟上意。（《北夢瑣言》卷第二十「因事納諫」） 

本條有二處訛文（其一見下文（四）筆者新發現者），林校、賈校、

俞校、李校四家點校皆未出校記。「上因御李」，「李」，正確應是「幸」。

房銳《孫光憲與北夢瑣言研究》云：「明宗『因御李』而『暴得風虛之

疾』，不合常情。」《冊府元龜》卷三二八〈宰輔部‧諫諍四〉，及《新

五代史》卷一五〈秦王從榮傳〉，謂：「據此，『上因御李』之『李』

字，當為『幸』字之誤。」53按：吳本、盧本均作「李」，商本則作「幸」。

食李與得「風虛之疾」，二者並無直接關係。且此條明言「馮道不敢斥

言，因奏事諷悟上意。」是其另有忌諱。證諸《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

七〈果部四〉引《後唐史》：「道因指御前果實曰，如食桃不康，翊日

見桃而思戒可也，如食李不康，翊日見李而思戒可也，陛下幸思而戒之

矣！」54可知馮道因奏事，藉機以食桃、食李不康而思戒之，確實是有

諷悟帝意。而《冊府元龜》卷三百二十八〈宰輔部‧諫諍四〉更明白云

及「初帝因御幸，暴得風虛之疾，道不敢斥言，因奏事諷悟帝意。」55證

諸《新五代史》卷十五〈秦王從榮傳〉：「十一月戊子，雪，明宗幸宮

西士和亭，得傷寒疾。」56皆可佐證商本作「幸」是也。房銳之說可從。

此以對校、他校與理校判定之。 

 
50 房銳，《孫光憲與北夢瑣言研究》，頁 207。 
51 宋‧薛居正等撰，《舊五代史》，頁 602。 
52 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頁 5793。 
53 房銳，《孫光憲與北夢瑣言研究》，頁 206-207。 
54 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頁 4179。 
55 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頁 3882。 
56 宋‧歐陽脩等撰，《新五代史》，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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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荊州成中令問其筆法非耶，休公曰：「此事須登壇而授，非草草而言。」

成令銜之，乃遽於黔中。因病以〈鶴詩〉寄意曰：「見說氣清邪不入，

不知爾病自何來？」以詩見意也。（《北夢瑣言》卷第二十「詆訐朝

賢」） 

本條有三處訛文，林校、賈校、俞校、李校四家點校皆未出校記。 

「荊州成中令問其筆法非耶」，「非耶」二字應削。房銳《孫光憲

與北夢瑣言研究》云此句難解，遂據《類說》卷四三「病鶴詩」條引《北

夢瑣言》、《唐詩紀事》卷七五「僧貫休」條、《唐才子傳》卷十「貫

休」條作「成中令問其筆法」，《詩話總龜》前集卷三二〈道僧門〉引

《古今詩話》作「荊州成中令問其筆札法」。謂據此，「非耶」兩字當

衍。57按：商本、吳本、盧本雖均作「非耶」，唯「非耶」二字蛇足。

筆者查證《類說》58、《唐詩紀事》59、《唐才子傳》60及《詩話總龜》61

屬實，且《類說》、《詩話總龜》、《唐詩紀事》、《唐才子傳》等所

見《北夢瑣言》是宋刻本，其可信度當勝過明代刻本。房銳之說可從。

此係以他校判定之。 

又「乃遽於黔中」，「遽」，正確應作「遞」。房銳據《類說》、

《詩話總龜》作「遞于黔中」，《唐詩紀事》、《唐才子傳》作「遞放

黔中」，謂「遽」當改為「遞」。62按：商本、吳本、盧本雖均作「遽」，

房銳之說可從。此係以他校判定之。 

又「因病以〈鶴詩〉寄意」，正確應作「因以〈病鶴〉詩寄意」。

房銳據《類說》作「因以〈病鶴〉詩見意」，《詩話總龜》作「因為〈病

 
57 房銳，《孫光憲與北夢瑣言研究》，頁 208。 
58 宋‧曾慥編纂，王汝濤等校注，《類說校注》（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頁 1305。 
59 宋‧計有功編，王仲鏞著，《唐詩紀事校箋》，頁 1956。 
60 元‧辛文房編，周紹良箋證，《唐才子傳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10），

頁 2276。 
61 宋‧阮閱編，周本淳校，《詩話總龜》，頁 322。 
62 房銳，《孫光憲與北夢瑣言研究》，頁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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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詩見意」，《唐詩紀事》作「因為〈病鶴〉詩」，《唐才子傳》作

「因為〈病鶴〉詩以見志」，謂「因病以〈鶴詩〉寄意」句，當改為「因

以〈病鶴〉詩寄意」。63按：商本、吳本、盧本雖均作「因病以〈鶴詩〉

寄意」。貫休此作《全唐詩》未載錄，唯只此二句詩意，與「病鶴」確

實有關，《類說》徵引以「病鶴詩」為標題可證。房銳之說可從。此係

以他校判定之。 

（三）已見〈《宋詩話全編‧孫光憲詩話》輯錄問題探微〉述及者 

1. 沈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制除山北節旄，京城誦曹唐〈游

仙詩〉云：「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夜游何處，

侍從皆騎白鳳凰。」即風姿可知也。（《北夢瑣言》卷第五「沈蔣人

物」） 

本條有一處訛文，林校、賈校、俞校、李校四家點校皆未出校記。

「制除山北節旄」，「山北」，正確應是「山東」。薛雅文〈《宋詩話

全編‧孫光憲詩話》輯錄問題探微〉：「『山北節旄』，曹唐詩句云：

『便分茅土領東方』，則『北』、『東』必有一誤。近體詩平仄，此處

應作平聲，故知『東』字合律。《全唐詩》卷641錄曹唐詩可以佐證。

考諸《詩話總龜》卷之十九紀實門下錄此詩正同，唯制除則云『山東節

旄』，可知作『北』係形近之誤。」64按：商本、明刊、明鈔、藍鈔、

吳本、盧本雖均作「山北」。薛雅文據近體詩七絕之平仄規範，謂此處

應作平聲，故知「東」字合律而「北」字不叶。所言合理。考諸《詩話

總龜》前集卷之十九「紀實門下」錄此詩正同，制除亦云「山東」。65可

以佐證。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三雖有記「山北沈侍郎主文年」，但同

樣亦屬孤證。筆者認為作「北」疑是明刻致誤。山東，指太行之東，唐

 
63 房銳，《孫光憲與北夢瑣言研究》，頁 208。 
64 薛雅文，〈《宋詩話全編‧孫光憲詩話》輯錄問題探微〉，《文與哲》第

30 期（2017.6），頁 83。 
65 宋‧阮閱編，周本淳校，《詩話總龜》，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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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長安，凡河北諸道，皆為山東。王維有〈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七絕

一首；杜甫〈兵車行〉有「君不見漢家山東二百州」詩句。故知「東」

字為是。此係以他校與理校判定之。 

2. 唐前朝進士陳詠，眉州青神人，有詩名，善弈棊。昭宗劫遷，駐蹕陝

郊，是歲策名歸蜀，韋書記莊以詩賀之。又有鄉人拓善者，屬和韋詩，

其略云：「讓德已聞多士伏，沽名還得世人聞。」譏其比滌器當壚也。

謬稱馮副使涓詩，以涓多諧戲故也。或云蜀之拓善者作此詩，假馮公

之名也。……（《北夢瑣言》卷第七「鄭準譏陳詠」） 

本條有三處訛文，林校、賈校、俞校、李校四家點校皆未出校記。 

「又有鄉人拓善者」、「或云蜀之拓善者作此詩」，二處「拓」字，

正確是「妬」。薛雅文〈《宋詩話全編‧孫光憲詩話》輯錄問題探微〉：

「『拓善者』兩處，此應是『妒』字，考諸《唐詩紀事》卷七十一陳詠

條作『嫉善者』，『嫉』、『妒』義同，可知作『拓』係形近之誤。」66

按：商本、明鈔、藍鈔、吳本、盧本、傅校均作「拓」。明刊則作「妬」。

《唐詩紀事》卷七十一「陳詠」條引作「妒善者」67；《全唐詩》卷七

百九十六小注：「陳詠有詩名，善奕棋，昭宗幸陝之歲。策名歸蜀，韋

莊以詩賀之。鄉中有嫉善者，屬和韋詩云云，比之滌器當壚也。」（第

23冊，卷796，頁8965）《唐詩紀事》、《全唐詩》雖晚出，據本條文

義及屬和韋詩云云，鄉人確實有「嫉妬」之心。「妒」、「嫉」、「妬」

義同，故以明刊作「妬」是，二處作「拓」係形近之誤；而賈校標示為

人名亦非。此以對校、他校與理校判定之。 

又「讓德已聞多士伏，沽名還得世人聞。」「已聞」，正確應是「已

令」。薛雅文〈《宋詩話全編‧孫光憲詩話》輯錄問題探微〉：「『已

聞』，此應作『已令』，蓋此聯對句末字有『聞』字，對仗聯不許有重

複字。且考諸《唐詩紀事》卷七十一陳詠條及《全唐詩》卷796收錄，

 
66 薛雅文，〈《宋詩話全編‧孫光憲詩話》輯錄問題探微〉，頁 85。 
67 宋‧計有功編，王仲鏞著，《唐詩紀事校箋》，頁 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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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作「已令」，故知作「聞」係音近之誤。」68按：明刊、明鈔、藍

鈔、盧本雖均作「已聞」，唯此應作「已令」。薛雅文謂此聯對句末

字已有「聞」字，據律詩對仗原則，上下聯兩句不許重複字。所言有

理。考諸《唐詩紀事》及《全唐詩》卷七百九十六收錄此聯句，皆作

「讓劫已令多士伏，沽名還得世人聞。」「已令」對「還得」，十分

工整，故知作「聞」係因下而訛，亦明刻草率致誤。此以他校與理校判

定之。 

3. 唐高相國崇文，……乃口占云：「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號將軍。

那個（骨孝）兒射落鴈，白毛空裏落紛紛。」其詩著題，皆謂北齊敖

曹之比也。（《北夢瑣言》卷第七「高崇文相國詠雪」） 

本條有一處訛文，林校、賈校、俞校、李校四家點校皆未出校記。

「白毛空裏落紛紛」，「落」字，正確是「亂」。薛雅文〈《宋詩話全

編‧孫光憲詩話》輯錄問題探微〉：「『落紛紛』，此詩轉句有『落』

字，不宜重出為佳。考諸《詩話總龜》卷之二十一詠物門下引《北夢瑣

言》此條及《全唐詩》卷313錄高崇文〈雪席口占〉均作『亂紛紛』。

『亂』字為是，作『落』係衍上文『落鴈』致誤。」69按：商本、明刊、

明鈔、藍鈔、吳本、盧本雖均作「落」。薛雅文謂此詩轉句已有「落」

字，不宜末句重出為佳，所言可從。且此末句作「亂紛紛」，詩意更佳。

此以他校、理校判定之。 

4. 唐咸通中，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常歲卷軸，怠於裝修，

因出一奇，乃作婢僕詩五十首，於公卿間行之。有詩云：「春娘愛上

酒家樓，不怕歸遲總不留。推道那家娘子臥，且留教住待梳頭。」（《北

夢瑣言》卷第十「李昌符詠婢僕」） 

本條有一處訛文，林校、賈校、俞校、李校四家點校皆未出校記。

「不怕歸遲總不留」，「留」字，正確應作「憂」。薛雅文〈《宋詩話

 
68 薛雅文，〈《宋詩話全編‧孫光憲詩話》輯錄問題探微〉，頁 85。 
69 薛雅文，〈《宋詩話全編‧孫光憲詩話》輯錄問題探微〉，頁 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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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編‧孫光憲詩話》輯錄問題探微〉：「『總不留』，《唐詩紀事》卷

七十及尤袤《全唐詩話》卷五引《北夢瑣言》此條，均作『總不憂』。

《全唐詩》卷870李昌符〈婢僕詩〉亦作『總不憂』，細味此句詩意，

及末句複出『留』字，當以『總不憂』為佳，可知作『留』係音近之

誤。」70按：商本、明刊、明鈔、藍鈔、吳本、盧本雖均作「留」。薛

雅文謂當以『總不憂』為佳，此說可從。雖「憂」、「留」同屬一韻部，

但細味詩意，「不怕歸遲」與「總不留」，本句自相矛盾，實乃因「總

不憂」故「不怕歸遲」。且末句第二字複出「留」字，應該避免。顯見

因下而誤，故亦明刻草率又一例也。此係以他校與理校判定之。 

（四）筆者新發現者 

1. 始拜墳墓於鄉里，詣縣令里所，陳桑梓之敬，有識者賞焉。（《北夢

瑣言》卷第十三卷「孟方立陳桑梓禮」） 

本條有一處訛文，林校、賈校、俞校、李校四家點校皆未改正。「縣

令里所」，「里」，正確是「理」。按：商本、吳本、盧本均作「里所」，

明刊、明鈔、藍鈔均作「理所」。「理所」，乃衙署，為辦公處所。本

書同卷「雷電救王鎔」條：「王鎔既造之，逼以兵仗，同詣理所。」可

知作「理」是，作「里」係音同而誤。此以本校、對校判定之。 

2. 就有如盧藩、薛能者，目為麄才，一旦宇內塵驚，閭左飆起，遽以褒

衣博帶，令押燕頷虎頭，適足以取笑耳！（《北夢瑣言》卷第十四「儒

將成敗」） 

本條有一處訛文，林校、賈校、俞校、李校四家點校皆未改正。「就

有如盧藩、薛能者」，「藩」，正確是「潘」。按：盧本作「藩」。商

本、明刊、明鈔、藍鈔、吳本均作「潘」。考諸《唐詩紀事》卷五十八71

 
70 薛雅文，〈《宋詩話全編‧孫光憲詩話》輯錄問題探微〉，頁 86。 
71 宋‧計有功編，王仲鏞著，《唐詩紀事校箋》，頁 1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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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唐詩》卷五百六十六均有韋蟾〈送盧潘尚書之靈武〉72，可佐證

作「潘」是，作「藩」係形近而誤。此以對校與他校判定之。 

且「盧潘」，已見卷第十二「盧藩神俊」條，賈校73、李校74均據明

本作「潘」校改，此處未校改，顯然是疏失。吳本原作「潘」，俞校反

而據雅雨堂本改作「藩」。75亦為疏失。 

3. 張賢明有禮，溫雖虎狼其心，亦所景伏。每謀軍國計，必先延訪。（《北

夢瑣言》卷第十七「梁祖張夫人」） 

本條有一處訛文，林校、賈校、李校三家點校皆未改正。「每謀軍

國計」，「謀軍」，正確是「軍謀」。按：商本、明刊、明鈔、藍鈔、

吳本、盧本均作「軍謀」。繆校係以盧氏雅雨堂為底本，顯然繆氏刊刻

互乙，林校、賈校、李校三家皆未出校記。且「軍謀國計」，為句中對

句型。此係以對校與理校判定之。 

此處吳本原作「軍謀」，故俞校無所謂訛文。 

4. 太原克用領蕃漢馬步入京，三鎮大懼。是年破邠州，斬王行瑜。昭宗

嘉獎倚賴，命延王丕、丹王允賫詔賜李公衣服，兼令二親王設拜，以

兄事之。（《北夢瑣言》卷第十七「親王拜蕃侯」） 

本條有一處訛文，林校、賈校、俞校、李校四家點校皆未出校記。

「命延王丕」，「丕」，正確是「戒丕」。按：商本、明刊、明鈔、藍

鈔、吳本、盧本雖均作「丕」。唯諸史料皆作「戒丕」。《舊唐書》卷

二十上〈昭宗紀〉：「去歲車駕將幸河東，乃令延王戒丕使太原，見克

 
72 《全唐詩》錄〈送盧潘尚書之靈武〉：「賀蘭山下果園成，塞北江南舊有

名。水木萬家朱戶暗，弓刀千隊鐵衣鳴。心源落落堪為將，膽氣堂堂合用

兵。卻使六番諸子弟，馬前不信是書生。」 
 清‧彭定求等編纂，《全唐詩》卷五六六（北京：中華書局，1960），第

17 冊，頁 6558。 
73 宋‧孫光憲撰，賈二強點校，《北夢瑣言》，頁 248。 
74 宋‧孫光憲撰，李一飛整理，《北夢瑣言》，頁 3336。 
75 宋‧孫光憲撰，俞鋼整理，《北夢瑣言》，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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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陳省方之意。」76《新唐書》卷十〈昭宗紀〉：「（乾寧三年）六

月庚戌，李茂貞犯京師，嗣延王戒丕禦之。」77又「（乾寧四年）八月，

韓建殺通王滋、沂王禋……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78又卷二百一十

八〈沙陀傳〉：「帝以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詔克用，擊邠、鳳。」79《舊

五代史》卷二十六〈唐書二‧武皇紀下〉：「乾寧二年七月，（壬戌）

天子遣延王戒丕、丹王允齎詔，促武皇兵直抵邠、鳳。」80又「乾寧四

年（三月）天子遣延王戒丕至晉陽，傳宣旨於武皇。」81另《資治通鑑

考異》卷二十六：「按《實錄》：『八月，延王戒丕至河中，克用已發

前鋒至渭北。』」82以上所引諸史料均作「延王戒丕」。此係以他校判

定之。 

5. 莊宗晏駕，明宗皇帝為將相推舉，霍彥威、孔循上言：「唐運已衰，

請改國號。」明宗謂藩邸近侍曰：「何為改正朔？」左右奏曰：「先

帝以錫氏宗屬，為唐雪冤讐，為昭宗皇帝後，國號唐。今朝之舊人不

欲殿下稱唐，請更名號耳。」明宗泣下，曰：「吾十三事獻祖，洎太

祖至先帝，冒刃血戰，為唐室雪冤，身編宗屬。武皇功業即吾功業也，

先帝天下即吾天下也。兄亡弟紹，於意何嫌？運之衰隆，吾當身受。」

於是不改正朔，人服帝之獨見也。（《北夢瑣言》卷第十八「明宗獨

見」） 

本條有一處訛文，林校、賈校、李校三家點校皆未出校記。「為唐

雪冤讐，為昭宗皇帝後」，「讐」字，正確是「繼」。按：盧本誤作「讐」，

繆氏輯刻未校改，四家點校本因之，故以「讐」字句讀屬上。「讐」，

明刊、明鈔均作「維」，商本、藍鈔、吳本、傅校均作「繼」。實則「讐」、

 
76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762。 
77 宋‧歐陽脩等撰，《新唐書》，頁 293。 
78 宋‧歐陽脩等撰，《新唐書》，頁 294。 
79 宋‧歐陽脩等撰，《新唐書》，頁 6162。 
80 宋‧薛居正等撰，《舊五代史》，頁 351。 
81 宋‧薛居正等撰，《舊五代史》，頁 354。 
82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考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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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皆形近之誤，作「繼」是。此處句讀應作「為唐雪冤，繼為昭宗

皇帝後」。蓋古人書寫從簡，「雪冤」語意已足，自不必再加「讐」字。

且下文明宗泣曰「吾十三事獻祖，洎太祖至先帝，冒刃血戰，為唐室雪

冤，身編宗屬。」既明言「為唐室雪冤，身編宗屬」，自有「繼為昭宗

皇帝後」之意。故作「為唐雪冤，繼為昭宗皇帝後」是。此係以本校、

對校與理校判定之。 

此處吳本原作「繼」，故俞校無所謂訛文。 

6. 天成初，桂州節度觀察使馬爾，即湖南馬殷之弟，本無功德，品秩已

高，制詞云：「爾名尊四輔，位冠三師。既非品秩升遷，難以井田增

益。」（《北夢瑣言》卷第十八「無官酬勛」） 

本條有二處訛文（其一見上文（一）已見《舊五代史新輯會證》云

及者），林校、賈校、俞校、李校四家點校皆未出校記。「難以井田增

益」，「難」，正確應是「准」。按：商本、吳本、盧本均作「難」，

明刊、明鈔、藍鈔均作「唯」。考諸《冊府元龜》卷一百七十八〈帝王

部‧姑息三〉：「制云：爾已名尊四輔，位冠三師，既無品秩陞遷，准

以井田增益。」83證以《舊五代史》卷三十七〈明宗紀〉：「馬賨加食

邑實封」84及《冊府元龜》「食邑六千戶馬賨，可加食邑一千戶，食實

封一百戶。」85是准其「加食邑實封」，可知作「准」是，作「難」字、

作「唯」字，皆形近而誤。此條賈氏校勘記雖云：「明本作『唯』。傅

校作『難』。」其實皆誤也。此係以他校與理校判定之。 

7. 任圜昆弟五人，曰圜、圓、圖、回、團，雍穆有裕，風采俱異。圜美

姿容，有口辨，負籌略。（《北夢瑣言》卷第十八「安重誨枉殺任圜」） 

本條有二處訛文（其一見上文（一）已見《舊五代史新輯會證》云

及者），林校、賈校、俞校、李校四家點校皆未出校記。「有口辨」，

 
83 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頁 2142。 
84 宋‧薛居正等撰，《舊五代史》，頁 512。 
85 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頁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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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正確應是「辯」。按：盧本、明刊、藍鈔均作「辨」。商本、

吳本、傅校則作「辯」。「辯」有能言善道之意。「辨」是分別、分析、

明察之意。雖古書有「辨」通「辯」之例，但亦多用於口頭之爭論。此

處據文義應指辯才無礙，作「辯」是。此以對校與理校判定之。 

8. 上撫髀歎曰：「朕從戎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時，騎軍不過七千﹔先皇

帝與汴軍校戰，自始至終，馬數纔萬。今有鐵馬三萬五千，不能使九

州混一，是吾養卒練士將帥之不至也。老者馬將奈何！」（《北夢瑣

言》卷第二十「見馬撫髀」） 

本條有二處訛文（其一見上文（二）已見《孫光憲與北夢瑣言研究》

論及者），林校、賈校、俞校、李校四家點校皆未出校記。「老者馬將

奈何」，「馬」，正確應是「焉」。按：商本、吳本、盧本雖均作「馬」。

唯《冊府元龜》記明宗撫髀之歎，曰：「朕從戎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時，

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與汴家二十年校戰，自始至終，馬數纔萬。今有鐵

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卒練將帥之不至也。吾老

矣，焉將奈何！」86推敲文義與語氣，明宗應是自嘆而非嘆馬，故以「焉」

字是。此處訛文，房銳《訂誤》未指出。本條係以他校與理校判定之。 

9. 上聖體乖和，馮道對寢膳之間，動思調衛。因指御前果實曰：「如食

桃不康，翌日見李而思戒可也。」初，上因御李，暴得風虛之疾。馮

道不敢斥言，因奏事諷悟上意。（《北夢瑣言》卷第二十「因事納諫」） 

本條有二處訛文（其一見上文（二）已見《孫光憲與北夢瑣言研究》

論及者），林校、賈校、俞校、李校四家點校皆未出校記。「見李而思

戒」，「李」，正確應是「桃」。按：商本、吳本、盧本雖均作「李」。

然「食桃不康」與「見李思戒」，二者邏輯不通，文句當有脫落。考諸

《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七〈果部四〉引《後唐史》：「莊宗年邁多疾，

馮道因奏事言於帝曰，臣願陛下寢膳之間，動留調衛。道因指御前果實

 
86 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頁 5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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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如食桃不康，翊日見桃而思戒可也，如食李不康，翊日見李而思戒

可也，陛下幸思而戒之矣！」87據《後唐史》所載馮道之言，並舉食桃、

食李之喻，故知作「桃」是。此處訛文，房銳《訂誤》未指出。此係以

他校判定之。 

四、結論 

綜上所述十八條三十二處訛文，可歸納出下列六點結論。 

其一，四家點校本確實仍有可商榷。孫光憲《北夢瑣言》因宋代原

刻本已佚，今日所見二十卷通行諸刻本、鈔本皆出自明、清人之手，明

人刻書復多草率，故而產生不少訛誤。繆荃孫雖是清季文獻學名家，其

輯刻《北夢瑣言》是用明商濬《稗海》本及吳枚庵、劉燕庭兩家明鈔本

對《雅雨堂叢書》本進行校勘；《雅雨堂叢書》本得之林屋葉石君萬收

藏，石君又得之吳方山岫，亦是明刻本，均非精校善本。繆氏校勘甚勤、

輯佚數量不少，頗值得肯定，然未盡完善，故今人繼而整理點校《北夢

瑣言》有林艾園、賈二強、俞鋼、李一飛等人，分別在四家不同出版社

發行。四家先後再作點校，目的均為補正《北夢瑣言》因流傳過程所產

生之訛誤，所得雖較繆氏輯刻本後出而轉精，然囿於主、客觀因素，以

及參校宋初史籍不夠全備，故仍存有若干瑕疵。筆者撰文商榷只針對《北

夢瑣言》訛文中，四家點校共同未處理部分，綜上所述有十八條三十二

處，均廣泛佐證宋初史籍如《冊府元龜》等，且以陳垣校勘方法逐一論

證而確定。 

其二，筆者除對校亦廣採他校與理校法佐證之。繆荃孫輯刻《北夢

瑣言》是用明刻本、明鈔本對校清刻本，雖佐以《太平廣記》他校，但

甚少利用宋初諸家史籍他校；先輩四家之點校雖有利用新、舊《唐書》

等史書，但未利用《冊府元龜》、《太平御覽》、《資治通鑑》、《資

 
87 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臺北：新興書局，1959），頁 4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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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通鑑考異》等書。上述《冊府元龜》等書籍編纂時，主其事者均為宋

初博學之士，且尚能目睹而採用所謂晚唐五代實錄。陳尚君謂「孫光憲

《北夢瑣言》曾充分利用五代實錄以成書」，故《北夢瑣言》所記同一

事，常與上述書籍內容相符。筆者認為《北夢瑣言》宋刻本已不可見，

通行之明刻本復有訛誤，採用明刻本、鈔本對校既已出現瓶頸，則採用

他校與理校法益形重要。例如：「友諒」乃「友恭」之誤、「馬爾」乃

「馬賨」之誤、「難以」乃「准以」之誤、「任圓」乃「任囧」之誤、

「御李」乃「御幸」之誤、「馬將奈何」乃「焉將奈何」之誤，皆以《冊

府元龜》佐證。「見李而思戒」，「李」為「桃」之誤，則以《太平御

覽》佐證。「延王丕」，應是「延王戒丕」之誤，則以《資治通鑑考異》

等史書佐證。皆是佐以他校與理校而論定。 

其三，參考當代學者研究成果佐證。例如：陳尚君《舊五代史新輯

會證》有四條，即唐給事中是「王柷」，弒唐昭宗為「朱友恭」，桂州

節度觀察使是「馬賨」，任圜昆弟為「任囧」；此四條之發現，言人所

未言，有其學術價值。房銳《孫光憲與北夢瑣言研究》有五條八處，即

「江湖水深淺」、「十年寒暑鹿霓衣」二處，「今聞此姦險」一處，「老

者馬將奈何」一處，「上因御李」一處，「荊州成中令問其筆法非耶」、

「乃遽於黔中」、「因病以〈鶴詩〉寄意曰」三處。其中「御李」乃「御

幸」之誤，亦言人所未言，具有參考價值。而佐證參考薛雅文〈《宋詩

話全編‧孫光憲詩話》輯錄問題探微〉一文有四條六處，如據唐人近體

詩之格律論證「山北」應作「山東」、「已聞」應作「已令」、「落」

字應作「亂」、「留」字應作「憂」，亦可補四家之未見。 

其四，個人新發現九條。本篇除參考陳尚君、房銳、薛雅文等學者

外，筆者新發現亦有九條，88雖是不多，然皆於大量文獻史料中耙梳所

得，誠屬匪易，亦可補四家之未見。而即使文中有參考陳尚君、房銳等

人說法，皆謹慎求證，非全是照稿迻錄。 

 
88 參考陳尚君、房銳、薛雅文等人合計雖是十三條，而筆者新發現有九條，

乃因當中或一條有二處者，故合計總數會多於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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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若有異文四家亦未出校記。《北夢瑣言》再經四家點校，確

實較繆氏輯刻本完善許多，值得肯定，然美中仍有不足。圖書校勘，或

主張異文校，而在校勘記中說明即可。此說固是可從，但本篇商榷之十

八條三十二處訛文，當中若有認定是異文，四家點校本並未出異文校

記，讀者亦無由知其是否異文，故而不得不撰文商榷。 

其六，本篇商榷之十八條三十二處訛文，泰半是明人刻書草率之

誤，孫光憲《北夢瑣言》所記容有訛誤，亦不多見。論述已見商榷章節

中，茲不贅言。 

文獻校勘誠然不易，古籍點校實質更難。筆者深知「前修未密，後

出轉精」乃學術研究之常態，故撰文商榷，相互切磋。文中雖僅提出十

八條三十二處訛文，仍期待對《北夢瑣言》內容之完善能有所助益云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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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ng the corrupted texts of the four scholars  
of Bei Meng Suo Yan 

 
Ya-We Hsuh* 

Abstract 

In the first publication of Guang-Xian Sun’s Bei Meng Suo Yan in 
Northern Song, there were originally 30 books. In the modern texts, there 
are only 20 books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texts is significant. As to 
universal 20 books, there are various versions which are complicated. Thus, 
the philologist Guan-Sun Mou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as proofread the 
texts. According to Mou, when proofreading Yun Zi Zai Kan Series, he 
compared the version Bai Hai and those of Mei-An Wu and Yan-Ting Liu 
with Chien-Tseng Lu’s Ya Yu Tang Series. From Taiping Guangji, Mao 
Ting Ke Hua, and Tung Jian Zhu, he edited four books. Mou’s proofreading 
resulted in several books which were recognized and however, still incomplete. 
In modern times, An-Yuan Lin, Erh-Chiang Jia, Kang Yu, and I-Fei Lee 
reorganized and proofread Bei Meng Suo Yan. Although they were more 
properly revised than the version of Mou, they still show corrupted text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er’s proofreading. According to the argument of 
this paper, there are three points that can be discussed in the four schools of 
Bei Meng Suo Yan: first, there are still 32 corrupted texts in 18 false essays; 
second, it did not make full use of the historical texts of the early Song 
Dynasty for proofreading; third, it did not refer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contemporary scholars as supporting evidence. Therefore, there are such 
serious errors as the regicide is “Zhu Yougong” not “Zhu Youliang”; the 
guancha jiedushi (regional military governor) of Gui Zhou is “Maju”, not  

 
* Associate Professor, MingDao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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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and the king of Yan is “Jiepi”, not “Pi”. All these could help to 
restore the correct content of the book Bei Meng Suo Yan. 

Keywords: Guang-Xian Sun, Bei Meng Suo Yan, proofreading and revision 
of ancient books 


